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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2024年度协征员劳务外包服务 

2、 项目编号： 

3、 预算金额：216.72万元： 

4、 劳务外包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止 

5、 付款方式: 以采购双方商订付款方式结算 

二、项目内容 

1、用工形式： 

聘用人员与成交人签订劳动合同后，以劳务外包的方式派往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港

口分局各征稽站点工作，由成交人和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港口分局共同管理。  

2、招聘岗位和名额： 

本次计划招聘港口征稽站工作人员 42名。 

3、工资： 

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基础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高温补贴、通讯费补贴、物业

补贴等，并按规定每月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四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缴费比例为 12%（个人承担部分养老、医疗、失业、公积金从中代扣代缴）。具体金额以财

政审核后实际发放为准。 

4、服务要求及标准： 

1）成交人要严格按照劳务外包项目需求数量编制用人方案，实施劳务外包人员的招聘、

培训等事项，包括审查、笔试、面试、档案的审核、人才测评、业务培训等相关事项，保证

被派往的劳务人员符合岗位所需。 

2）成交人作为劳务外包人员的人事管理单位应对被外包的劳务人员人事关系负责；严格

履行劳动合同中人事单位要所承担的全部义务；及时为劳务外包人员依法办理各项劳动合同

手续，包括入职、离职、薪酬福利、体检、奖惩、社保、工伤、人事档案、劳务纠纷、党团

关系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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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采购人与劳务外包人员发生劳动争议，成交人应负责及时与劳务外包人员交涉，处

理与劳务人员的劳动争议，并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避免给采购人带来负面影响。 

4）被派往的劳务外包人员若发生工伤等事故，成交人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办理

理赔手续。 

5）成交人要结合采购人的审批劳务外包项目人员用人计划及劳务外包项目人员的具体情

况，对劳务外包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对劳务外包人员要有完善的引进、补充、退出机制。 

6）成交人要按照统一规定的劳务外包项目人员工资标准，定额发放给外包的劳务人员薪

酬，同时还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劳务外包人员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

卫生、保险福利、岗位职责、劳动纪律、奖惩奖励，为劳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5、安全标准： 

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定要求 

6、验收方法及标准： 

按本磋商文件、成交方响应文件及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定实施。 

三、报价说明： 

1、 本项目预算总价应包含(但不限于): 被招聘人员的薪资、单位应缴被招聘人员的四险一

金、被招聘人员的奖励性绩效、通讯费补贴、物业费补贴、供应商的人力资源管理费以

及本项采购活动中所产生的服务费等各项费用。 

2、 本项目全年采购服务的预算为人民币 216.72万元。 

3、 由于外包服务所招聘人员的薪资及福利将以最终实际发生数额为准,在竞争性磋商阶段

尚不能确定具体数额, 故本项目将采购预算总价视为成交合同的总价,结算时按实际发

生的劳务薪资、福利及相关费用开支等计算所得支付。为此本项目不宜采用总价报价方

式, 而采用单价报价方式, 即: 

4、 由各供应商在报价时需报出对每位被招聘人员每月收取的人力资源管理费（以元/人*月

为计量单位）； 

5、 此外规定每人每月的人力资源管理费的单价报价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即单价报价

≤¥100 元/人*月),任何高出该标准的单价报价均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四、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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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成交供应商不按响应文件或合同内容要求执行，无法满足于项目

实施标准要求、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超过服务期等行为，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报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严肃处理。    

2、 为避免出现人力资源管理费报价低于成本价或与市场价格明显偏离的削价竞争，若供应

商的人力资源管理费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时，则供应商还须提供

相关低价竞标的佐证依据,该等佐证文件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获得磋商小组评

审通过,若供应商不提供或提供的佐证文件未能通过专家评审,均视为无效投标处理。 

3、 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服务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结果公示期间，

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所投服务的技术指标、资质证书资料等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如发

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或所提供的材料为虚假材料，采购人有权将此情况报政府

采购主管部门，并由其对此情况进行严肃处理。 

 

 

 

 


